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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3·31”
较大爆燃事故调查报告

2019 年 3 月 31 日 7 时 12 分左右，位于昆山开发区雄鹰

路 66 号的昆山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数控机床（简称 CNC）

加工车间北墙外堆放镁合金废屑的集装箱发生爆燃事故，造

成 7 人死亡、1 人重伤、4 人轻伤，直接经济损失 4186 万元。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监委主任

杨晓渡、国务委员王勇等领导同志相继作出批示，要求尽快

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对

事故作出批示，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工作。4 月 1 日，省长吴政隆深入查

看事故现场并主持召开了现场会，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做好

处置善后工作。

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国务院令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事发当日，苏州

市政府成立了事故调查组，组织开展事故调查工作。4 月 8

日，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对该起事故提级调查，成立了省应

急管理厅和苏州市人民政府为组长单位的省市联合调查组，

省市两级应急管理、公安、总工会、生态环境以及苏州市消

防救援支队等单位派员参加事故调查，也邀请省、市纪委监

察委和市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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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 和“四不放过”的原则，经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

查取证、技术鉴定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认定了

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

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现

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概况

昆山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鼎公司”）

成立于 2004 年 2 月 28 日，公司类型为境外法人独资的有限

责任公司，隶属于台湾华孚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注册地

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雄鹰路 66 号，注册资本为 2080 万美

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758581136R,总用地面积

49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2334 平方米，员工总数 1588 人。

汉鼎公司主要从事笔记本电脑外壳、照相机外壳、光机外壳、

新型合金材料制品、镁合金铸件、镁合金及其应用产品、汽

车铸锻毛坯件制造加工、精密型腔模具等产品的生产、加工，

年产量约 1700 万件，2018 年主营业务收入 8.4 亿元。公司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陈建贤，总经理潘聪文。

2.涉及车间情况

事故涉及的 CNC 加工车间位于整个厂区的西北区域，

内部编号 K33 栋，主要加工汽车件和 3C 件（信息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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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3 栋为一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建筑面积和占地面

积均为 6514 平方米。车间内核定摆放 142 台 CNC 加工设备，

实际摆放 286 台。车间北墙设有三个宽 5m、高 4.5m 的门洞，

均配置了金属卷帘门(尺寸为 5m×4.5m 镀锌铁皮)。车间北墙

最西侧有一个卷帘门，平时处于关闭状态，卷帘门内附近区

域设为品检区，正对着 K33 栋北侧的 3 个集装箱，其中中间

集装箱为事故集装箱。汉鼎公司 CNC 加工车间（K33 栋）

在厂区的平面布置见图 1，K33 栋和集装箱周边环境情况见

图 2, CNC 加工车间平面布置见图 3。

图 1 厂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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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K33栋和集装箱平面布置图

图 3 CNC加工车间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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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产工艺情况

公司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4 ,涉及的主要生产工序为压

铸成型、射出成型、机加工、精修、表面处理、喷涂等。主

要生产加工设备为压铸机、射出机、冲床、机械手臂、CNC

加工设备等。

图 4 生产工艺流程

4.切削液使用情况

在进行 CNC 加工时，为保护刀头使用切削液进行冷却。

汉鼎公司使用的切削液为常州海纳金属助剂有限公司生产

的 WL-207G 镁合金专用切削液。切削液在实际使用时需用

水稀释，供应商建议切削液浓度为 5%-10%（取自汉鼎公司

原料暂存库的存放切削液铁桶注明的使用说明）。汉鼎公司

实际使用切削液时，与水的稀释比例约为 1:25，即切削液浓

度为 3.8%。稀释过程在 CNC 加工车间南侧夹层进行，稀释

后的切削液通过管道向 CNC 加工设备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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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镁合金废屑的产生、贮存和处置

事故镁合金废屑在 CNC 加工车间加工时产生。汉鼎公

司使用的主要原料为镁合金锭（粒子）、铝合金锭、钢材等，

其中镁合金锭为主要生产原料。镁合金锭（粒子）经加工形

成铸件，铸件进入 CNC 加工工序。CNC 加工车间根据产品

的不同要求对其进行钻孔，钻孔产生的镁合金废屑随流动的

切削液进入机台后方收集槽，收集槽设有滤网，车间每个班

次会安排人员清理镁合金废屑，收集的镁合金废屑采用塑料

编织袋包装，沥干切削液后，于下班前放入集装箱。

位于CNC加工车间北墙外13m处的3个集装箱中（长

12m，宽2.4m，高2.8m），西侧的为放置废炉渣用，中间的

为放置镁合金废屑用，东侧的为放置五金工件用。这次事故

的破坏源来自于中间的集装箱，该集装箱门平时处于敞开状

态，集装箱于2014年由公司放置在该处，并于2015年起擅自

在该集装箱存放镁合金废屑（此前镁合金废屑被放置在厂区

外围空地上的铁皮棚内），直至事发当日。汉鼎公司将集装

箱列为防火重点场所，汉鼎公司安环处要求日常管理注意防

火、通风，为此，集装箱侧壁上打了9个通风口，每个口径

0.58米。

汉鼎公司指定采购部联系回收公司每周六进行清运。根

据近期清运记录，汉鼎公司每天产生镁合金废屑约350kg，

最近一次清理镁合金废屑的时间为2019年3月21日，爆炸发

生时，已累计堆放10天，推算总量约3.5吨。事故集装箱3D

模拟图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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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事故集装箱 3D模拟图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江苏泰康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泰康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公司”）

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

人独资），注册地址：泰州市凤凰西路 168 号标准厂房 11

号楼三楼东，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21291089397963B，员工总数 64 人，专业评价人员

31 人。营业范围：安全生产环境卫生检验服务；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评价；安全生产评价，安全生产咨询，安全生产管

理软件开发，电子产品研发、销售等。公司法定代表人杨进。

2.江苏久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久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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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6 日，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

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111 号 419 室，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000768299900C，员工总数 50 人，专业评价人

员 30 人。营业范围：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环保工程、水利工程技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咨询；环境影响评价；环保顾问等。

公司法定代表人秦笑梅。

3.江苏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公司”）成

立于 2001 年 4 月 30 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注册地址：南通市人民中路 211 号大达国际

商业广场 1 号楼 401、402 室，注册资本为 16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00728034836B，员工总数 125 人，

专业评价人员 50 人。营业范围：安全评价服务、节能评价

服务、消防评价服务、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检测服务；

安全技术服务；教育咨询等。公司法定代表人王锡涛。

（三）安全、环保评价情况

2011 年 6 月，汉鼎公司委托久力公司对其厂区开展环境

评价服务，并出具环境评价报告，环境评价报告书中将镁合

金废屑列为一般固体废料。环境评价报告得到昆山市环保局

验收并审批同意，昆山市环保局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对该环

境评价报告发文作出审批意见（《关于对昆山汉鼎精密金属

有限公司扩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昆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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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626 号）。

2016 年 6 月，汉鼎公司委托安泰公司对其厂区开展安全

评价服务，并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未提及镁合

金废屑的危险特性及贮存问题。安全评价报告报原昆山市安

监局作形式审查并备案。

2018 年 9 月，汉鼎公司委托泰康公司对其厂区开展安全

评价服务，并出具安全评价报告，其中涉事集装箱纳入评估

内容，结论为较低风险。汉鼎公司将安全评价报告报原昆山

市安监局备案，因未提及报告有修编，且企业原有安全评价

报告在有效期内，所以原昆山市安监局未接受该报告备案。

（四）有关部门行政许可和执法监管情况

2016 年 7 月 5 日、2017 年 11 月 13 日，原昆山市安监

局向各区镇安环局（所）分别下发了《关于加强铝镁机加工

废弃物安全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铝镁制品废弃物安全管

理的通知》。2017 年 3 月 8 日，原昆山市安监局监管人员联

合开发区安环局工作人员对汉鼎公司开展监督检查，检查重

点为涉爆粉尘整治和职业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在对现场员

工个人防护佩戴情况的检查过程中，检查人员发现企业将铝

镁加工废弃物存放于厂区西北角的集装箱内，因知晓铝镁废

弃物会遇湿易燃，提出“规范镁屑存放场所、设置明显安全警

示标志”等整改要求，但未对镁合金屑存放于集装箱提出特殊

防范要求。

2017 年 1 月 16 号，昆山市环保局第一次为汉鼎公司核

发排污许可证，2017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后一直未给汉鼎公司

http://www.so.com/link?m=ak4VOgjqMSdmpb2PjtefC%2Fi2UXYTR1jGJt20JL783qKhh5lm0t4Us5XfwTmDJ1HYWRIKL5u%2BGdUMW7Gfbzylfg4vdbI8hnKN%2FpJuXPfcxxRGQRreiuM2W%2Bg%3D%3D
http://www.so.com/link?m=akVS0CHF%2BTixSjI3XeSRopaCYc1LUNzqwUSKbTXvbClGBrxBQWeLQrN3RgENhqXvX4z%2BpiUi4SqOeiGgjN3J3ZdnmXJ9dHsP0G0t%2Bo8%2F71hZO6OEIBw7RY9PouIhBaTXvEgIzAp4iT%2FFvaraWEuokmg%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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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新的排污许可证。昆山市环保局共对汉鼎公司的 8 次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除有机废气污染治理方式技术

改造（昆环建〔2016〕0127 号）未建设未验收外，对其余项

目均已完成验收并审批同意。

2016 年 11 月昆山市环保局向各区镇安环局（所）下发

《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全市粉尘涉爆企业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昆环〔2016〕191 号），要求对整治的重点问题和隐

患开展专项检查，其中第三点：加强对固体废物贮存及处置

情况的检查。2018 年 3 月 26 日，昆山市环保局对汉鼎公司

检查时发现“汉鼎公司废水排放不符合环评审批要求，不正常

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并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对汉鼎公司下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昆环罚〔2018〕第 151 号），给予其

罚款 10 万元。汉鼎公司作为昆山市环保重点企业，市镇（开

发区）两级环保部门多次赴汉鼎公司进行监督检查，多次下

达环境监管行政指导告知书、现场检查指导（警示）书，其

中有提出“实际危废产生情况与环评有较大差异”，并要求汉

鼎公司“对危废情况进行环评审批”，但多次监督检查均未按

照环评报告的批复（昆环建〔2011〕4827 号），对汉鼎公司

CNC 加工车间机床数量明显超出核定数量的情况进行核对

处置。

昆山消防大队将汉鼎公司列为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多次在汉鼎公司组织镁合金废屑燃烧的消防演练。在 2017

年 8 月、2018 年 3 月两次对汉鼎公司的消防监督检查，均未

对重点防火场所存放镁合金废屑的集装箱提出整改防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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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9 年 3 月 30 日 20 时起，汉鼎公司 CNC 加工车间经

交接班后，夜班（30 日 20 时至 31 日 8 时）工作人员继续正

常生产，共有作业人员 53 人（3C 处、汽车处 44 人，品保部

9 人），此时 3 月 30 日白班产生的镁合金废屑已存放入集装

箱内。

2019 年 3 月 31 日 7 时许，车间处于正常运作中，品保

部的人员正在位于 CNC 加工车间北侧关闭的卷帘门内侧工

作，7 时 12 分许，位于汉鼎公司 CNC 加工车间北墙外堆放

镁合金废屑的集装箱发生爆燃，冲击波及火焰冲破 CNC 加

工车间北侧关闭的卷帘门，向车间内部扩散，引发燃烧，造

成正在车间内作业人员 7 人死亡、1 人重伤、4 人轻伤。车

间内多台设备受损。

（二）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3 月 31 日 7 时 15 分，昆山市消防救援大队接报汉鼎公

司发生事故，指挥中心立即调派 19 辆消防车、86 名消防员

赶赴现场处置。7 时 27 分到 8 时 02 分，陆家中队、千灯中

队、特勤四中队、开发区中队、花桥中队、光电产业园中队

先后到达现场，开展灭火救援。9 时 30 分，明火被扑灭，过

火面积约 670 平方米。

3 月 31 日 7 时 16 分，昆山市卫健委调度室接报汉鼎公

司发生事故，7 时 17 分派出陆家分站救护车赶赴现场开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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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急救，在了解到事故现场有多人受伤的情况后，7 时 37 分

增派花桥分站、开发区分站救护车增援，并组织汉鼎公司自

行将 3 名伤员送至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医院先后

组织医疗、护理等部门 58 人次投入抢救。昆山市公安局、

应急管理局和昆山开发区管委会等部门在接到事故报告后，

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全力展开灭火和救援，并做好现场

保护工作。

事故发生后，省、苏州市、昆山市立即启动了相应的应

急预案。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周乃翔，苏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亚平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指挥抢险救援，并对相

关工作进行了部署。省应急管理厅等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也立

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协调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

在事故现场，苏州市立即成立了事故处置救援现场指挥部，

下设现场救援组、综合协调组、医疗救治组、环境监测组、

事故善后组、新闻宣传组、维稳应急组等 7 工作组，全力做

好伤员救治、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同时，苏州市领导迅速

召集市卫健、应急、昆山市相关领导对伤员救治及善后工作

进行专门部署，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伤员。昆山开发区管

委会立即成立 9 个善后工作小组、每组 3 人，由昆山开发区

管委会相关领导分别担任各组组长，并从各单位抽调经验丰

富干部担任各组组员，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工作。

三、事故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 7 人死亡（其中 5 人为 CNC 加工车间品检

员、1 人为 CNC 加工车间 3C 处操作员、1 人为 CNC 加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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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汽车处操作员），1 人重伤（为 CNC 加工车间品检员，全

身爆燃火焰烧伤 90%合并烧伤休克，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

在医院接受治疗），4 人轻伤（3 人为 CNC 加工车间品检员，

1 人为 3C 处操作员），CNC 加工车间厂房及内部机床部分

受损。

依 据 《 企 业 职 工 伤 亡 事 故 经 济 损 失 统 计 标 准 》

（GB6721-1986）等标准和规定统计，核定事故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 4186 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摘自于事故技术报告）

CNC 加工过程中使用了用超量水稀释的切削液，混有切

削液的镁合金废屑经过滤分离，堆放在集装箱内，镁合金废

屑与切削液中的水发生反应生成氢气，同时放出热量，因堆

垛堆积紧密、散热不良，热积累形成高温；高温进一步导致

氢气、镁合金废屑等的爆发式喷射；受集装箱空间所限，喷

射而出的氢气无法及时散逸，在堆垛附近空间形成氢气与空

气的爆炸性混合物，遇高温热点（火源）发生爆燃，并在冲

击波作用下，镁合金废屑在集装箱外形成二次爆燃，爆燃的

冲击波夹带着燃烧的镁合金碎屑冲入对面的CNC加工车间，

造成人员伤亡。

（二）间接原因

1.事故企业

汉鼎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镁合金废屑

处置措施缺失，安全管理较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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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汉鼎公司

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法定代表人，安全生产法律意识淡薄，

长期不在公司，对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基本不过问，没有真

正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2）对镁合金废屑安全管理严重缺失。企业管理人员

普遍对镁合金废屑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在中介公司提交安

评、环评报告后，均未认真阅读相关报告，未采取科学的安

全管理措施；企业违规稀释切削液提升水含量配比，使得镁

合金废屑含水量增大，同时未在存放镁合金废屑之前有效控

制废屑含水量；公司定期清运镁合金废屑的管理措施未得到

有效落实。

（3）镁合金废屑擅自堆放埋下严重安全隐患。企业未

辨识出镁合金废屑的废物属性，忽视了其危险性，对员工缺

乏针对性的安全教育；镁合金废屑长期违规堆放在集装箱

中，在历次更新并公开的隐患空间分布图中未将集装箱区域

辨识出；在公司组织的历次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中均不同程

度的忽略了集装箱区域的危险性，均未排查出存放镁合金废

屑的集装箱存在着严重安全隐患。

（4）环保管理制度措施不落实。汉鼎公司 CNC 加工车

间实际设置的机床与环保部门批准的数量严重不符，超过核

定批准 144 台。在政府相关文件（关于对昆山汉鼎精密金属

有限公司建设主体变更项目专项论证报告的审批意见（昆环

建〔2017〕1165 号））明确指出要求企业对增加的设备另行

申报后，至今未向环保部门提出申报。在擅自变更固废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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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设置镁合金废屑存放的集装箱后，至事发时未报环保

部门批准，也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管理。

（5）消防安全责任和制度不落实。汉鼎公司消防安全

责任人及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集装箱区域的消防安全责

任人履行消防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未设置消防报警系统也

未有针对性的贮存灭火物资。公司存在违规占用防火间距和

消防管理台账不齐全等消防安全隐患。

2.中介机构

中介机构未严格开展环境评价、安全评价工作，未起到

为服务企业、提示和消除隐患的作用。

（1）江苏久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环评报

告存在疏漏。对镁合金废屑的环境风险认识不足，将其列为

一般固废，仅提出了通风防潮等一般性要求，未将其环境风

险纳入评价范围；未明确镁合金废屑存放场所，对历年来汉

鼎公司在镁合金废屑的环境管理上具有导向性影响。

（2）江苏安泰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全现状评价报

告存在疏漏。未将汉鼎公司内临时设施纳入安全评价范围，

未对镁合金废屑的危险性进行辨识，未对镁合金废屑的贮存

提出相关安全管理要求。

（3）江苏泰康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安全现

状评价报告存在疏漏。未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不重视评价过

程中的现场勘查，未准确的反应出汉鼎公司 CNC 车间机台

设置数量远超环保部门核准的数量；未发现 CNC 车间卷帘

门附近设置品检区，未对镁合金废屑的危险性进行辨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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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镁合金废屑的贮存提出相关安全管理要求。

3.属地及监管部门——

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没有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没

有深刻汲取“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监管及检查工作不

到位、有疏漏。

（1）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环局

对镁合金废屑发生爆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对铝镁制品

废弃物安全工作重视程度不够，贯彻落实原昆山市安监局

《关于加强铝镁制品废弃物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不深入、

不扎实，对企业镁合金废屑贮存的不安全行为监督检查不到

位、督促整改不力；对汉鼎公司未按规定场所贮存镁合金废

屑，而是违规贮存于集装箱的问题未予发现并制止；对企业

实际生产设备数量远超环评审批验收数量等问题未发现并

制止，监督检查不到位。

（2）昆山市应急管理局

对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环局安全监管工作指导、督促

不力；对铝镁制品废弃物安全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开展相关

排查整治工作措施、要求、督办检查不到位；未有效指导、

协调、督促有关管理部门对涉及铝镁加工废弃物企业开展监

督检查。

（3）昆山市环保局

对企业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对企业实际

生产设备数量超出审核批准的部分设备数量发现后未及时

查处；对企业项目未批先建、批建不符的情况监管不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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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开发区安环局固废现场管理检查工作指导、督促不力。

（4）昆山市消防大队

对列为二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汉鼎公司消防监督检

查不细致，对企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情况没有及时跟进督

促整改，工作未形成闭环。

（5）昆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对昆山市“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吸取教训、举一反三

存在差距，工作针对性不强；对开发区安环局安全监管和环

境监察未形成监管合力的问题指导协调不到位，对安全环保

等问题隐患督促整改不到位。

（6）昆山市人民政府

对本地区汲取“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排

查事故隐患的工作力度不够，多方面督促企业全面加强安全

风险尤其是金属切削加工风险的辨识、评估和管控工作重要

性认识不够，对安监、环保等部门督促、指导、监督不够。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昆山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3·31”爆燃事

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司法机关处理的有关责任人（10人）

（1）陈建贤，男，台湾省桃园人，汉鼎公司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领

导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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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聪文，男，台湾省桃园人，汉鼎公司总经理，

负责公司日常管理，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

究其刑事责任，现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3）廖益锋，男，江苏省昆山人，汉鼎公司安环处经

理，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及环保工作，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已被批准逮捕。

（4）向富光，男，台湾省桃园人，汉鼎公司副总经理，

负责公司生产，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

刑事责任，现已被监视居住。

（5）柯长志，男，台湾省新北人，汉鼎公司制造中心

总监，负责公司生产进度管理，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

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已被监视居住。

（6）张媛，男，湖南省株洲市人，汉鼎公司制造中心

副经理，负责 CNC 加工车间的生产管理，涉嫌重大责任事

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已被监视居住。

（7）李建池，男，江苏省滨海县人，汉鼎公司安环处

专员，负责全厂的安全生产，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

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已被监视居住。

（8）彭克银，男，安徽省肥西县人，汉鼎公司 CNC 加

工车间生产主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究

其刑事责任，现已被监视居住。

（9）刘闯，男，湖南省株洲市人，汉鼎公司 CNC 加工

车间领班兼任该车间的安全员，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

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现已被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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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俣，男，四川省绵阳市人，汉鼎公司 CNC 加

工车间专职安全员，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司法机关追

究其刑事责任，现已被监视居住。

（二）建议给予党纪、政务追责人员（10人）

（1）冯彦，中共党员，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环局工

贸科科长。在担任工贸科副科长、科长期间，未认真落实《关

于加强铝镁制品废弃物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工作浮于表

面；对汉鼎公司的镁合金屑存放的不安全行为监督检查不到

位、督促整改不力。建议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2）冯学晖，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环局环境监察与

监测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对汉鼎公司未按划定场所贮存

镁合金屑的问题未发现并予制止，未发现 CNC 加工车间设

备数量远多于环评审批数量的问题，日常执法检查工作不深

入、不细致。建议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3）贾佳，中共党员，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环局副

局长。部署辖区内工贸企业隐患排查不细致，对分管的安全

部门未严格落实《关于加强铝镁制品废弃物安全管理的通

知》要求问题失察，对分管部门的工作督促、指导不到位。

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4）范兴荣，中共党员，原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环

局局长。在担任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安环局局长期间，贯彻

落实上级工作部署要求不力，对分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未

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问题失察。建议给予党内警告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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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冬生，中共党员，昆山市应急局基础科科长。

制发铝镁制品废弃物安全管理工作方案不全面、措施不到

位，对相关排查治理工作跟踪检查不到位；未能有效督促指

导昆山开发区安环局排查发现汉鼎公司贮存镁合金屑的安

全隐患；对开发区安环局开展镁合金屑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督

促检查不力。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6）陈亮，中共党员，昆山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

价科科长。对汉鼎公司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

对 CNC 加工车间内超出审核批准的部分设备数量发现后未

及时移交执法部门查处，对汉鼎公司项目未批先建、批建不

符的问题监管不力。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7）郭士安，中共党员，昆山市消防大队副大队长（苏

州市消防支队水上大队教导员）。对列为二级消防安全重点

单位的汉鼎公司的消防监督检查不细致，对汉鼎公司消防安

全重点部位的情况没有及时跟进督促整改，责任履行不到

位。建议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8）姚伟宏，中共党员，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处职），分管安全生产、环保、消

防等工作。对分管的部门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任务、法律法

规要求及相关文件要求不扎实、不到位的问题存在失察。建

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9）沈一平，中共党员，昆山市委常委、昆山经济技

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副主任（副处职、主持日常工作）。

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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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不到位。建议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10）金健宏，中共党员，昆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处职），分管昆山市安全生产、环保等工作。对分管的

部门贯彻执行上级部署的任务、法律法规要求及相关文件要

求不扎实、不到位的问题存在失察。建议对其进行诫勉谈话。

（三）对事故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昆山汉鼎精密金属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

主要责任，建议苏州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九条第（二）项的规定给予 78 万元罚款的处罚。

（2）公司董事长陈建贤，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

议苏州市应急管理部门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

（二）项有关规定给予上一年度收入 40%罚款的处罚。

（四）对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江苏久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未认真开展环境评

价工作，出具的环境评价报告有疏漏，建议生态环境部门依

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管理的

有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2）江苏安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未认真开展安全评

价工作，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有疏漏，建议省应急管理部门

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

以 3 万元罚款。

（3）江苏泰康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未认真开展安

全评价工作，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有疏漏，建议省应急管理

部门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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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处以 2 万元罚款。

（4）责成昆山市委、市政府，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工委、管委会向苏州市委、市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事故防范措施整改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增强安全红线意识。

苏州市要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自觉提高政治站位，要坚守“发展决不

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红线，以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

的态度，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

的决策部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

的要求，真正将安全生产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

行动上，以铁的决心、铁的措施、铁的纪律把安全生产工作

抓严、抓细、抓实，坚决遏制事故的发生。

（二）深刻吸取昆山“8·2”特别重大事故教训，进一步深

化镁合金废弃物专项整治。昆山市各乡镇（开发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以昆山“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和此次事故为

鉴，认真开展镁合金废弃物专项整治工作，对辖区内存在镁

合金废弃物的企业进行全面排查，要与“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

治”专项行动紧密结合，摸清生产企业基本情况，摸清全市固

废存储、处理场所情况，建立基础台账，借助专业力量，采

取“四不两直”的方式深入相关企业检查，确保专项治理取得

实效。对违法违规和不落实整改措施的企业要列入“黑名单”

并向社会公开曝光，严格落实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限处

罚和严厉追责的“四个一律”执法措施，集中处罚一批、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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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取缔一批典型非法违法企业。

（三）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安全风

险辨识管控工作。汉鼎公司要反思在日常工作中的不足，认

真落实安全、环保、消防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岗、落实到人；要针对本企业生产

工艺特点，制定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相

关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从源头上系统上识别风险、控制风

险，并通过隐患排查，查找出风险管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缺

失、漏洞及风险控制失效环节，将排查出的风险分级管控；

尤其要提高镁合金废屑危险性的认识，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

措施，妥善贮存、有效处置，切实消除事故隐患。

（四）加强中介服务机构管理，提高中介服务工作质量。

各级监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明察暗访、专项督查等方

式，组织对安全、环境评价中介机构进行专项检查，重点督

查出具的评价、检测检验报告质量和发现事故隐患的整改落

实情况，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中介机构和

从业人员的责任，并依法从重实施行政处罚。安全、环保等

中介服务机构要进一步提升专业服务的责任意识、法制意

识、自律意识，全面、客观、如实反映所服务的事项，尤其

要注重原始材料和相关数据的收集采用以及风险辨识工作，

杜绝重大疏漏和辨识错误，不断提升技术服务水平和质量，

更好地帮助指导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更有效地发挥中介服务机构在企业风险防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中的专业技术支撑作用。

http://www.mkaq.org/mkpj/
http://www.mkaq.org/sg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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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职责，加强审批、执法全过程监

管。苏州市、昆山市各有关部门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认真履

行职责，把好准入和监督关。各部门要结合自身监管职责，

主动靠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衔接，加强自身监管领域的安

全风险形势研判，提高隐患辨识能力，切实把影响本地区安

全生产形势稳定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找出来。各部门要针

对铝镁制品行业的隐患特点和产业特点，找出自己最不托

底、容易忽视的单位和场所，制定针对性检查方案和整改措

施，要切实把隐患辨识出来、整改下去。

（六）强化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健全各行业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昆山市要进一步强化党委、政府安全生产领导责

任，明确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将领导干

部责任和担当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情况纳入干部考核中。昆山市要积极推动明确

各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清单，根据本地区出现的新情况及

时作出调整，严格督促各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坚决消除各部

门安全监管责任不清、协调不顺、衔接不够、监管缺位等现

象，进一步督促各部门主动担当作为、主动靠前监管、主动

增强防范事故风险的能力。

江苏省昆山“3·31”事故省市联合调查组

2019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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